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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言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-2020 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文件由贵阳市花溪区农业农村局、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提出。

本文件由贵州省植物学会归口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贵阳市花溪区农业农村局、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、贵州百味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、贵州花溪农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、贵州昱丰科技有限公司、 贵州茂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、贵阳裕农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、贵阳印象镇山乡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、贵州心驱动乡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、贵州诚宏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胥瑞、杨金燕、苏梅、何娟、张倩、肖祥飞、张露寒、何雪、邓静琳、何方国、李荣华、罗玉坤、赵敏刚、陈飞、班海杰、王思源、胡如雄。

花溪糟辣椒加工技术规范

1　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花溪糟辣椒术语和定义、花溪糟辣椒的原辅材料要求、基本要求、工艺流程与控制、人员、运输、贮存和标识、记录等内容。
本文件适用于以花溪鲜红辣椒为主要原料，以生姜、大蒜、黄豆、食盐、冰糖、白酒为辅料，经选料、清洗、破碎、配料、接种发酵、灌装、密封、杀菌、包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花溪遭辣椒。
2　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 2721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

GB 2757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

GB 2760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

GB 5749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
GB 13104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
GB 14881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
GB/T 30382  辣椒（整的或粉状）
GB/T 30383  生姜
GH/T 1194  大蒜
NY/T 954  小粒黄豆

3　 术语和定义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3.1

花溪糟辣椒 Huaxi Fermented Chili Paste
花溪糟辣椒是贵州贵阳花溪地区特色发酵辣椒制品，属于黔菜经典调味品。即以红鲜椒为主要原料，按一定比例添加食盐、生姜、大蒜、白酒等辅料，经破碎后，密闭发酵而成的辣椒制品。

4　 原辅料要求
4.1　 辣椒

4.1.1 原料产地：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及周边适宜区域。 

4.1.2 质量要求：新鲜饱满、无腐烂、无霉变、无异味、无虫蛀，成熟≥8成，辣椒素含量≥0.8%（鲜重计），无可见异物（石子、枝叶等），并符合GB/T 30382的规定。原料采摘后尽量当天入坛（池）腌制。 

4.2　 食盐

应符合GB 2721的规定，优选低钠盐或腌制专用盐，碘含量符合国家加碘盐标准。 
4.3　 生姜
应符合GB/T 30383的规定，新鲜、无腐烂、无霉变、无异味。 

4.4　 大蒜

应符合GH/T 1194的规定，新鲜、无腐烂、无霉变、无异味。 

4.5　 小粒黄豆

应符合NY/T 954的规定，具有小粒黄豆固有的综合色泽和气味，无异味。 

冰糖

应符合GB 13104的规定，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，味甜，无异味，无异嗅。 

4.6　 白酒

应符合GB 2757的规定，优选纯粮酿造白酒，用于抑菌增香。 

4.7　 饮用水

应符合GB 2749的规定，不得使用井水、自来水未经处理直接用于生产。 

4.8　 食品添加剂

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，提高发酵用营养物质。 

4.9　 其他辅料

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。 

5　 基本要求

5.1　 生产环境、设备与容器 

5.1.1 加工企业的厂区环境、厂房和车间、设施与设备、卫生条件等应符合GB/T 14881的规定，配备更衣、洗手、消毒、风淋等设施，生疏分开。 

5.1.2 加工设备应采用食品级材质，表面光滑、无死角，定期清洗消毒并记录。
5.1.3 发酵容器可选用陶瓷发酵坛、不锈钢发酵罐及发酵大池等，发酵大池内壁材料应是环氧玻璃钢。使用前用生石灰水或食品容器消毒剂进行消毒，确保容器卫生。

5.2　 清洁 
每次使用设备、容器、用具前，必须清洁干净，确保设备、容器、用具等干净卫生。 
5.3　 维护

加工设备和用具应妥善维护，禁止与有毒、有害、有异味、易污染物品接触。 
6　 工艺流程与控制
6.1　 工艺流程

原料选择与验收→清洗去蒂→破碎/剁碎→配料混合→接种发酵→装罐→密封→杀菌→冷却→包装→成品。 

6.2　 关键工艺控制
6.2.1 原料选择与验收

按4.1要求进行，选择无病斑、无虫眼辣椒。 

6.2.2 清洗去蒂
用清水清洗辣椒及辅料2～3次以除去泥土、杂质，清洗过程中去蒂，保留辣椒果肉完整，放入网框中沥干表面水分。
6.2.3 破碎/剁碎
是糟辣椒加工的必须工序，将沥干后的辣椒及辅料混合后放入破碎机内，剁成一定大小的碎块。控制过程中料温，防止辣椒氧化变色。

6.2.4 配料混合
将辣椒、食盐及其其它辅料按比例混合，充分搅拌直至均匀，确保无局部浓度过高现象。

6.2.5 接种发酵

6.2.5.1 按原料重0.6%～1.0%称取菌粉，用10～20倍的30℃～35℃温开水溶解菌粉，充分搅拌，在35℃下恒温0.5h，备用。
6.2.5.2 将活化的菌粉和原料充分搅拌匀，放入发酵容器内在室温下自然发酵30天左右。

6.2.6 灌装、密封

经发酵完备后的糟辣椒在定量灌装机中按要求进行灌装，密封。

6.2.7 杀菌

将密封好的产品进行蒸汽灭菌2～5min或巴氏灭菌30min左右。
6.2.8 冷却

杀菌后产品应立即冷却至室温。
6.2.9 包装、成品

6.2.9.1 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卫生要求，无毒、无味、防潮、防污染，优先采用可回收包装。
6.2.9.2 包装应密封牢固，无泄漏、无破损，包装表面整洁，无污渍。
6.2.9.3 成品应符合发酵辣椒制品相关质量要求。

7　 人员 
7.1　 培训

上岗前要进行相关技术、技能和卫生知识的培训，应掌握必要的糟辣椒制作技能、检验技术和卫生知识。 

7.2　 卫生
7.2.1 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，取得有卫生部门发放的有效的健康合格证书。 

7.2.2 出入工作场所应洗手、更衣、戴帽、换鞋, 离开工作现场时应换下工作衣、帽和鞋，置于更衣室内。 

7.2.3 工作人员需戴口罩上岗。 

7.2.4 不得将与茶叶加工无关的个人用品和饰物带入车间。 

7.2.5 按GB 14881的规定，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。禁止在工作场所化妆、吃食物、吸烟、喝酒和随地吐痰。 

8　 运输、贮存和标识
8.1　 运输

8.1.1 保持运输工具清洁卫生、干燥、不得与有毒、有害、有异味物品混运。 

8.1.2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直接日晒、雨淋、重压、轻拿轻放、防止包装破坏。 

8.2　 贮存

8.2.1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、干燥、通风的仓库内，避免阳光直射，远离火源、热源。 

8.2.2 仓库温度≤25℃，相对适度≤75%，地面整洁，无积水，无异味。
8.2.3 不得与有毒、有害、有异味、易污染物品混贮。

8.3　 标识

8.3.1 在原料收购、加工和贮存等过程中，应做好相应的标识，防止混淆。 

8.3.2 每批加工产品应编制加工批号或系列号，并确保最终产品可追溯。 

9　 记录

9.1　 管理

应建立记录制度。有效记录原料采购、加工、储存、运输、入库、出库、检验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活动。 

9.2　 记录表

各种记录的格式宜规范，内容齐全。
9.3　 保存

记录应至少保留两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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